
8探案政和周刊编辑/刘文晖 校对/孙瑶

电子信箱：xinminxing@163.com 2023年 5月 17日 星期三

●●●● ●●●●●●●● ●●●●

□讲述人：贵州省铜仁市
碧江区检察院 龙红云
本报通讯员杨涛/整理

2022 年下半年以来，贵州省铜仁
市某村经常有一个熟悉的身影穿梭在
山林的小路上，他就是去年我院协助
贵州省检察院办结的一起行政生效裁
判监督案件的当事人杨某。杨某曾是
一家小型造纸厂的负责人，而现在的
身份是一名护林员。

造纸厂被责令关闭引发行政诉讼

2009 年，杨某用家庭的全部积蓄
投 资 建 设 了 一 家 小 型 造 纸 厂 ，并 于
2010 年 8 月投入生产。2014 年 4 月，造

纸厂办理了工商营业执照，经营范围
为土纸加工销售。因属于严重污染环
境、法律禁止新建的项目，2016 年 12
月 8 日，造纸厂被区政府责令关闭，区
政府通知杨某自行拆除生产设备。

杨 某 不 服 区 政 府 作 出 的 行 政 行
为，一直通过信访途径申诉，要求政
府赔偿其损失。2018 年，杨某将区政
府告上法庭，要求赔偿行政行为造成
的造纸厂机器设备、房屋、附属设施损
失费及职工补偿金、过渡费等各项损
失共计 100 余万元。经一审、二审、再
审，法院均认为区政府在作出关闭通
知前未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
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其行政行为违
法，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当事
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法院酌情判决
区政府赔偿造纸厂 5万元损失。

杨某虽然通过申请强制执行领到
了 5 万元，但他仍然想不通：明明已办
理了工商营业执照，怎么就成了非法

生产经营了？既然非法，当初又为何同
意他生产经营？心有不甘的杨某向检
察机关提出监督申请。

审查发现判决并无不当

受理案件后，上级检察机关根据
一体化办案机制指定我院负责协办此
案并负责相关行政争议化解工作，院
里专门成立了由检察长牵头的办案组
负责办理此案。作为案件的承办检察
官，我和同事们第一时间调取了相关
卷宗材料，听取了当事人意见。经省、
市、区三级检察院办案人员多次研判，
大家一致认为法院判决并无不当——

首先，区政府未对造纸厂的机器
设备、房屋及附属设施等财产权进行
直接处分，区政府的责令关闭通知与
案涉造纸厂的损失之间不具有直接因
果关系，法院判决对申请人主张的赔
偿其机器设备、房屋、原材料及附属

设施等损失不予支持、对留守职工酌
情赔偿一定工资损失并无不当。

其次，该造纸厂属于法律禁止新
建的项目，其前期的建设投入不属于
因违法行政行为造成的直接损失。

最后，行政赔偿和行政补偿属于不
同性质的法律关系，当事人在行政赔偿
诉讼中主张区政府应当按照国家有关
政策规定对被关闭造纸厂给予补偿的
问题，法院认为无法律依据并无不当。

找准“症结”化解争议

通过多次与杨某沟通交流，我们
发现本案的“症结”在于杨某认为其
依法办理了工商营业执照，属于合法
生产经营，政府关闭造纸厂后，未按
照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的

《中央财政关闭小企业补助资金管理
办法》 的有关规定向其发放补助金；
杨某还以湖南省会同县某村村民同样

是小型造纸厂被关闭，却获得了政府
的补助资金为例，认为自己的造纸厂
被责令关闭也应得到政府的补偿。经
过反复查询和核实当时政府出台的相
关政策文件，我们发现，杨某的造纸
厂是 2009 年才开始创办的项目，此
时国家对造纸厂等污染行业已经有了
明确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其未办
理环评手续和排污许可证，属于非法
生产经营项目，不属于 《中央财政关
闭小企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规定的
应当给予补助的小企业范围，而杨某
所称的湖南省会同县某村村民的小型
造纸厂系 1991 年开办，属于 《国务
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 及
水污染防治法出台之前就已经存在的
项目。

经过多次对杨某耐心解释，案件
的“症结”在一次次的释法说理中被慢
慢解开，杨某逐渐认识到自己对法律
和国家政策理解有偏差。

杨某回乡创办禁止开办的造纸厂
并投入全家全部积蓄，有自身法律意
识淡薄的因素，也有杨某对相关部门
的信赖因素。造纸厂的关闭，切断了杨
某一家主要经济来源，使其家庭陷入
困境。同时，造纸厂所在地镇政府的确

存在不当招商引资行为，相关职能部
门也的确存在违规审批行为。鉴于此，
我们积极向区委政法委汇报并争取支
持，同时与区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镇
政 府 反 复 沟 通 、协 调 。2022 年 4 月 11
日，我院组织区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
镇政府、杨某召开了座谈会。经过多方
努力，杨某与区政府当场达成和解协
议，区政府为杨某就近安排公益性岗
位（护林员），杨某签订息诉罢访承诺
书，该案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办结此案后，我院针对相关行政
部门在造纸厂创设过程中的不当履职
行为，依法向其制发了检察建议，督促
其整改。同时，我们连同依法治区办、
区司法局、区法院等部门共同开展了
护航法治化营商环境专项活动，通过
对行政机关开展法治专题讲座、以案
释法及参与执法案件质量评查，促进
行政机关提高执法质效，更好地营造
法治化营商环境。

造纸厂厂长的心结解开了

□本报记者 郭树合
通讯员 吴靖

“ 我 从 小 跟 着 祖 母 在 这 里 长 大 ，
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这里怎么就不
是 我 的 家 了 呢？” 从 2012 年 6 月 苏 某
来到山东省济南市检察院递交监督申
请书，到 2022 年检察机关监督房产管
理部门撤销为他人颁发的房屋所有权
证、重新为苏某办理公房租赁证，已
过去 10 年……

拆迁房屋作价补偿
突然冒出个“房主”

当年受理苏某的监督申请时，本
以为此案只是一起普通的行政纠纷案
件。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承办检
察官产生了重重疑问：明明是苏某长
期居住的房屋，为什么赵某却能以承
租人的身份去房产管理部门办理房产
证？两家人之间有什么关系？发生纠
纷的原因又是什么？检察官随即展开
了调查。

1947 年，时年 35 岁的山东汶上县
人褚某通过购买获得了案涉原房屋的
产权。因褚某长期在新疆从军，便委
托好友赵某某作为代理人办理购房手
续，房屋也一直由赵某某代管。后因
历史原因，房屋被收归公有，经房产
管理部门批准，该房屋由苏某的外祖
母刘某长期租住。

1992 年，济南市政府对原房屋所
在区域进行拆迁。按照当时的政策，
刘某在支付了 5000 余元超安费等相关
费用后，与区房产管理部门达成拆迁
协议，可继续在该房屋租住。作为刘
某的唯一继承人，苏某一直随刘某居
住 。 刘 某 去 世 后 ， 房 产 管 理 部 门 于
1996 年为苏某办理了房屋租赁凭证。

1999 年，济南市政府决定对过去
已实行作价补偿的拆迁私房自住户进
行产权调换，即将公房产权调换给符
合条件的个人。根据相关规定，此次
房屋产权调换的范围为拆迁的私房自
住户 （含原私有房产的共有人或其继
承人），且现仍住在拆迁安置房内，两
个条件缺一不可，与居住在拆迁安置
房之外的共有人或继承人无涉。

同年，赵某某之子赵某称褚某是
其母亲，并以案涉房屋承租人的身份
向房产管理部门提交了申请办理产权
调换的手续及证明材料，房产管理部
门 为 其 颁 发 了 案 涉 房 屋 的 房 屋 所 有
权证。

起诉颁证机关被驳回
申请检察监督

2008 年的一天，苏某突然接到法院
向其送达的一份文件——赵某起诉其
腾房的民事起诉书。

“赵某是谁？这个房子不是一直由
我租住吗？怎么就成了别人的房？”苏某
不解，多方打听后才知道，是赵某先其
一步办理了案涉房屋的产权调换手续。

2008 年 9 月，苏某以市房产管理部
门为被告、赵某为第三人，起诉至法院，
要求依法撤销市房产管理部门为赵某
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一审法院认为，
苏某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不具有法律
上的利害关系，依法不具有提起本案行
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因此作出了驳
回起诉裁定。

苏 某 不 服 ，提 起 上 诉 。2009 年 12
月，济南市中级法院作出行政裁定，认
为市政府根据相关文件规定，决定对

1982 年 8 月 4 日至 1997 年底实施拆迁
的私房自住户进行产权调换，产权调换
的范围是拆迁的私房自住户 （含原私
有房产的共有人或继承人）。苏某虽然
于 1996 年取得了案涉房屋的房屋租赁
证，但其不是拆迁的私房自住户、原
私有房产的共有人或其继承人；在原
拆迁的私房自住户、原私有房产的共
有人或其继承人没有放弃对案涉房屋
进行产权调换的情况下，苏某不符合
上述产权调换的规定，不具备购买案
涉房屋的条件。虽然苏某在庭审中提
出赵某提供虚假材料骗取产权调换的
主张，但其并未提交相关证据来否定
房产管理部门的颁证依据，故其上诉
被法院驳回。因几经辗转，问题始终
没能得到解决，苏某向济南市检察院
申请监督。

制发再审检察建议
法院撤销原生效裁定

全面梳理案情后，承办检察官认
为 ， 检 察 机 关 作 为 国 家 法 律 监 督 机
关，对本案进行审查时，不能仅局限
于对案件驳回起诉是否正确的程序审

查，而应该在审查法院关于苏某与被
诉行政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不具有
提起本案之诉原告资格的认定是否正
确，解决程序公正问题的同时，对于
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存在违法、是否应
予撤销等情形，通过充分行使调查核
实权进行全面审查判断，从而解决实
体正义的问题。基于此，在济南市槐
荫区检察院的协助下，济南市检察院
对该案进行了全面调查核实。

检察机关发现，本案第三人赵某
为获得案涉房屋的产权调换资格，虚
构与其没有任何亲属关系的原私房产
权人褚某是其母亲的事实，并让村委
会为其出具了虚假证明。检察机关通
过调取原拆迁私房的房屋登记档案，
获取了褚某实为男性的关键信息，而
作出本案颁证行为的济南房产管理部
门正是上述档案资料的保存机构；检
察机关还查明，苏某所持的公房承租
证是区房产管理部门为其颁发的，而
赵某从未在该房屋内居住，也从未取
得过承租证，在案涉房屋产权调换过
程中，区房产管理部门却为赵某出具
了明显与事实不符的证明，确认其承
租人身份。赵某已经严重践踏了公权
力威信和法治秩序，检察机关作为国

家法律监督机关，有职责对其作出否
定性评价。

经 过 分 析 研 判 ， 检 察 机 关 认 为 ，
不论苏某是否具有产权调换的资格，
房屋登记机构为赵某颁证的行为都否
定并侵害了苏某的承租权，苏某只有
通过提起诉讼，撤销行政机关的颁证
行为，才能更正房屋登记机构对案涉
房屋承租人的错误认定，也才能对抗
既非案涉房屋承租人，也非原私房产
权人、共有人或继承人的赵某。故对
于 本 案 之 诉 ， 苏 某 显 然 具 有 诉 的 利
益，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利害关系。
基于此，济南市检察院决定向市中级
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从苏某与被
诉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及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应
当撤销两个角度建议法院依法再审。

2018 年，济南市中级法院作出再
审裁定，认为苏某与被诉具体行政行
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作为原
告主体适格，裁定撤销该院原生效裁
定，指令区法院再审此案。2019 年 3
月，区法院一审判决市房产管理部门
为赵某颁发案涉房屋所有权证的行政
行为违法。赵某不服，提起上诉。法
院二审维持原判。

官司胜诉问题仍未解决
持续监督实质性化解争议

因本案争议的特殊性，检察机关
持续对案件保持关注。案件暂时告一
段落后，苏某继续要求对案涉房屋进
行房改，但屡屡碰壁。

先是赵某在再审过程中与第三人
李某恶意串通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将
案涉房屋转移登记至李某名下，李某
又为购买案涉房产向某银行贷款，并
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导致苏某的房
改手续迟迟未能办理。这时，承办检
察官意识到，行政诉讼再审胜诉不足
以解决苏某面临的实际问题，只有实
质性化解行政争议才能确保苏某受损
的合法权益得到全面救济。

于是，检察机关引导苏某继续寻
求司法救济。自 2020 年起，苏某又先
后提起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诉讼过
程中，检察机关及时将该案涉及的违
法处置公租房的事实与法院进行充分
沟通。2022 年，法院判决撤销了李某
对案涉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区房产
管理部门重新为苏某办理了公房租赁
证，苏某补缴了自房屋涉诉以来的租
赁费。同时，为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
行 职 责 ， 推 动 苏 某 房 改 诉 求 早 日 实
现，槐荫区检察院向区房产管理部门
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尽快采取补救
措施，依法审查苏某的房改申请。区
房产管理部门回复已上报市房产管理
部门审批。然而，市房产管理部门却
认为，因案涉房屋存在抵押权登记，
房改程序无法进行。苏某只好又提起
诉讼，要求撤销案涉房屋的抵押权登
记。在该案的诉前调解阶段，市、区
两级检察院经多方沟通协调并向某银
行发出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最终促成
银行主动申请撤销了案涉房屋的抵押
权登记，彻底消除了苏某办理房改手
续的障碍。

历时 10 年，检察机关充分运用调
查核实权还原案件事实，先后向 3 家
单位发出检察建议，与当事人、7 家单
位进行了 10 余次座谈和数百次电话沟
通，终于彻底解决了困扰苏某 15 年的
揪心事。

因办案效果突出，该案入选 2022
年度十大行政检察典型案例。

承租多年的公房面临拆迁作价补偿，突然冒出的“房主”手持房屋所有权证要求其腾退房屋，
承租人起诉颁证机关被驳回后申请检察监督。法院采纳检察建议，再审撤销原生效裁定——

假房主现形记

对“利害关系”的审查认定，是判
断当事人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的重
要标准。对于法院以不存在法律上的利
害关系为由否定原告主体资格进而裁
定驳回起诉的案件，检察机关需着重审
查当事人是否具有法律保护的权益。

本案中，案涉房屋几经周转，给
权利人的救济设置了层层障碍，大大
增加了权利人的维权成本和难度。检
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并未局限于对
案件驳回起诉是否正确的程序审查，
而是抽丝剥茧查明了赵某伪造证明
材料、为案涉房屋办理过户登记的关
键事实。检察机关在维护程序公正的
同时，充分行使调查核实权，厘清证
据，查明事实，既有利于对案件全面
审查判断，也为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
奠定了事实基础。

行政诉讼中，如果法律程序和
适用法律都没有问题，但老百姓的
问题解决不了，很难树立起政府的
尊严和法律的权威。本案中，检察
机关虽然通过发出再审检察建议的
方式纠正了错误的裁判结果，但并
未完全解决苏某要求房改的实际问
题，其受损的合法权益未能得到全
面救济。因此，在掌握了案件事实
和争议焦点后，检察机关通过与当
事人、相关单位进行充分沟通协调
和释法说理，并借助检察建议的手
段，推动银行主动申请撤销了案涉
房屋的抵押权登记，最终彻底为苏
某办理房改登记手续扫清了障碍，
实实在在地解决了老百姓的“急难
愁盼”，体现了检察机关“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使命与担当。

■检察官说法

既要维护程序公正
也要查明案件事实

姚雯/漫画

□本报记者 范跃红 通讯员 余检

“婚姻登记撤销了，重婚的事情澄清了，孩子的户口也办好了，生活慢
慢回归了正轨……”4 月 17 日，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检察院承办检察官一上
班就收到了被冒名登记结婚的当事人李某写来的感谢信。

2022 年 7 月，因为二胎子女办理户口需要，山东枣庄的李某和妻子来到
当地民政局换领结婚证，接下来的一幕让李某震惊不已。工作人员告诉李
某，婚姻登记记录显示，他本人于 2011 年 12 月与一名方姓女子在千里之外
的杭州余杭登记结婚，10个月后又办理了离婚手续！

“我从没去过杭州余杭，根本不认识这个‘方某’，怎么会跟她结婚又离
婚呢？”李某百思不得其解。李某与妻子早在 2007 年 11 月就已办理了结婚登
记手续，婚姻关系稳定，并存续至今。这两段交错的婚姻，导致李某出现了
荒唐的“重婚”史，无法和妻子换领结婚证，孩子户口的事情也随之搁置。

“难道有人冒用我的身份信息登记结婚？”事发当月，李某就和妻子来到
杭州探寻真相。他们先到档案馆查找原始记录，记录证实了当地民政局的说
法，那个“李某”确实与方某在一年内先后办理了结婚登记和离婚登记。

“真的是有人冒用我的身份信息办理了婚姻登记！”李某很生气，但他明
白，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撤销那段虚假婚姻，不能因户口问题影响孩子上学。
李某想，既然婚姻登记是民政局办的，那找民政局总能解决问题吧。然而，
由于距离作出婚姻登记行政行为已超过 10 年，民政局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
况下难以认定冒名登记情况，无法直接撤销。

2022 年 9 月底，李某向杭州市余杭区检察院申请监督，请求监督民政部
门撤销被冒名的婚姻登记。余杭区检察院行政检察部门受理该案后，立即组
成办案组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办案组先后前往档案局调取婚姻登记档案，前
往民政局查看婚姻登记管理系统、收集案件信息材料，前往公安机关核实李
某和方某的户籍信息，并对当事人及婚姻登记办事人员分别进行了询问，具
体了解婚姻登记的基本流程及办理程序，初步查实案外人冒用李某身份骗取
婚姻登记的事实。

为进一步明晰事实，办案组与民政局召开联席会议，明确民政局在婚姻
登记中需履行审慎合理的审查职责，同时，就该案举行公开听证，充分论证
支持撤销李某婚姻登记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今年 1 月，余杭区检察院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最高人民法院、公安
部、民政部制定并发布的 《关于妥善处理以冒名顶替或者弄虚作假的方式办
理婚姻登记问题的指导意见》，向余杭区民政局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撤销
该冒名婚姻登记。不久，李某收到了撤销婚姻登记决定书。

“检察机关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要以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为
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案结事了政和’。”结合此案办理，余杭区检察院检
察长鲍键表示，“下一步，我们将通过搭设平台，构建立体化矛盾纠纷化解
工作体系，做实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余杭实践”。

被结婚后又被离婚，怎么回事？
杭州余杭：一纸检察建议澄清十年“重婚”史

□本报记者 张吟丰 通讯员 谭华钰

“终于结束了这段 20 多年的婚姻关系。”5 月 9 日，当孙某得知他的婚姻登
记已被撤销的消息时，十分感慨。

今年 4 月，孙某来到湖南省古丈县检察院递交了一份监督撤销婚姻登记
的申请书，向检察官讲述了他曲折的婚姻经历。

20 世纪 90 年代，在外务工的孙某与向某自由恋爱后，决定将向某带回老
家登记结婚。当时，申请结婚登记需要村委会出具婚姻状况证明，向某便请求
邻镇某村的村委会按照其个人陈述出具了一份证明，孙某、向某遂得以顺利登
记结婚。结婚 4年后，向某离家出走，从此音讯全无。

转眼 20 多年过去了，孙某一直想要结束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可是
因为向某出走时间已久，双方协议离婚的手续无法办理，又因向某用于登记结
婚的个人信息为虚假信息，孙某也无法提起离婚诉讼。无奈之下，孙某向法院
提起撤销婚姻登记的行政诉讼，但因该案已超过起诉期限，法院裁定不予受
理。

“找不到向某，岂不是离不了婚？”正当孙某为此发愁时，有人告诉孙某可
以到检察院去申请监督，因此，孙某来到古丈县检察院寻求帮助。

在了解完情况后，承办检察官第一时间赶往了县民政局，查阅了孙某、向
某当年的结婚登记材料，并赴孙某所在地村委会、为向某出具证明的村委会及
当地派出所进行调查。检察官通过翻阅档案、询问经办人和部分村民，证实了
向某与孙某登记结婚时所用的姓名、籍贯、民族、住址等个人信息均为虚构，认
定了向某是使用虚假身份与孙某登记结婚的事实。

为了更好地帮助孙某解决问题，古丈县检察院还举行了公开听证，听证员
结合案件事实和有关法律规定展开讨论，一致同意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向民政
局发送检察建议，督促民政局撤销虚假的婚姻登记，依法维护婚姻登记秩序和
当事人合法权益。

今年 4 月 24 日，古丈县检察院向县民政局发出了检察建议，建议撤销孙
某、向某二人的婚姻登记。县民政局采纳了检察建议，作出了撤销婚姻登记的
决定。

想离婚，竟查无此人？

●监督撤销冒名、虚假婚姻登记


